
住同一个社区
“维修费”三个标准
外来户收费高令人不解，居委会称是误解

本报 3 月 14 日讯(记者 化玉
军) 14 日，家住石臼东方社区的市
民陈女士拨打本报热线 8308110 反
映，从今年开始，东方社区突然开始
收取“维修费”，并且收费标准也不
一样，分本村户口、非本村户口和租
住户三个标准，分别是每平方米每
月 0 . 1 元、0 . 25 元和 0 . 4 元。居民对
此表示不解。

14 日下午，记者来到陈女士所
居住的东方社区。据了解，东方社区
是原石臼五村，社区的楼房为村改
房，2007 年陈女士在东方社区购买
了现在所居住的 62 . 6 平方米的住
房，并于当年租了社区内两个 22 . 4

平方米的一楼房子，做熟食买卖。
从住进该社区后，她所缴纳的

几项费用分别是水费、电费和卫生
费，社区一般每两个月收取一次水
费和电费，半年收取一次卫生费。2

月 10 日，陈女士去缴纳水电费的时
候，社区便民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
告知，从今年开始，新增一个收费项
目———“维修费”，并递给她一份《东
方社区居民委员会居民自治公约》
手册。

“我当时很不理解，买房五六年
了，头一次听说收这个费用。”但陈
女士说听工作人员说费用主要是用
来维修社区内公共设施后，决定缴

费，随后又产生疑问。“为什么我自
己买的房子按每平方米 0 . 25 元收，
租的按 0 . 4 元收呢？”而工作人员却
让她看手册上的规定。

14 日，记者看到这本手册，手
册第八章第四十二条上写着：按照
房产局实测的楼房、平房建筑面积
计算，每平米每月收取 0 . 25 元，商
业房、出租房、储蓄室出租每平方米
每月收取 0 . 4 元。第四十四条还规
定：户口本社区且居住在本社区的
居民，每月每平方米缴纳 0 . 1 元，其
余 0 . 15 元作为社区居民福利待遇
代缴。

陈女士说，“我们也在这里住了
很多年了，为什么不同户口有不同
的收费标准？”据了解，该社区共有
25 栋楼，916 户居民，只有 367 户有
本村户口，不少居民都对这项收费
标准有意见。

14 日，记者来到东港社区居民
委员会，社区负责人高书记介绍，从
今年开始收取维修费并且制定这样
的收费标准，是社区全体党员和居
民代表一致通过的。

“我们是村改房，性质和开发
商卖的房子不一样，没有物业公
司，也不能收取物业费，这几年居
委会在改造社区环境和卫生方面，
需要花费一定的资金，居委会在经

济方面也有了相当大的压力。”高
书记说。

而对于外地户口要比本地户口
收费高，高书记说这是一个误解。

“其实本村户口也是按 0 . 25 元收，
只是那 0 . 15 元居委会作为福利待
遇，帮居民给缴纳了。而租房子的群
体在治安、卫生和管理方面的费用
会相应增加，所以收得多一些。”

高书记说，“我们在制定标准的
时候咨询了民政部门和物价部门，
还参考了同样为村改房的万平社
区，比较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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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3 月 14 日讯(记者
徐艳 通讯员 王洋) 一辆
普通面包车经过车主改装后，
便成了一辆流动“加油车”，能
一次性装 300 公升左右的柴
油。3 月 12 日，正当该车司机
开着自己的“加油车”准备去
工地为别的车加油时，被开发
区民警查了个正着。

12 日，开发区交警大队
一中队民警在执勤巡逻中看
到一辆车况极差的面包车，
在上海路与太原路闯红灯，
遂上前对其拦截检查。

当民警打开车门时，发
现该车后两排座椅都已被拆
除，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长方
形的大铁柜，里面还有加油
枪、油泵以及流量计等设备，
原来这是一个经过改装的流

动“加油车”。
据驾驶员交待，这种油

罐是他用铁皮自己焊成的，
能装 300 公升左右的柴油，专
门给在工地上干活的挖掘机
加油。12 日，他开车去给工地
上的挖掘机加油时被查。

14 日，民警告诉记者，这
种改装车设备很简陋，属于
私改的危化品运输车，罐里
装的是燃油，在没有任何安
全保障的前提下，无异于一
枚“大炸弹”，每天在路上流
动，一旦驾驶员稍有疏忽，后
果将不堪设想。

随后，民警依据《道路交
通安全法》的规定，责令面包
车拆除油箱。该车车主因擅自
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
有关数据，被交警罚款 500 元。

12 日，正当车司机开着流动“加油车”去工地为别的车辆
加油时，被民警查个正着。 通讯员 王洋 摄

面包车变“加油车”
被民警查处并罚款 500 元

居委会为“外来户”陈女士出
具收款凭证并给了她一本手册。

记者 化玉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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